
临时救助金给付事项办事指南

事项名称：临时救助金给付

事项类型：公共服务事项

设定依据：《克拉玛依市临时救助实施办法》（克民发〔2017〕

70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我市困难群众救助标准的通知》（克政

办发〔2021〕23号）

实施主体：民政局

联系人（工作指导人）：李孝

联系电话：0990-6985150

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
法定办结时限：20工作日

承诺办结时限：15工作日

服务对象：自然人

申请人：本人（可委托）

申请条件：法定申请条件

办理形式：窗口办理

窗口办理流程图：见附件 1

窗口办理流程说明：申请-受理-审查-决定申请方式

网上办理地址：无

网上办理流程图：无

网上办理流程说明：无

到办事现场次数：1

咨询方式：0990-6985150



办理地点：户籍所在社区或辖区常住社区

最终审批地点：民政局

材料清单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样表名称）：

1.临时救助申请书（收入声明）

2.经济核查申请授权书

3.证明材料复印件

附件页



附件 1（流程图）：

临时救助金给付流程图

★ 风险点：（优亲厚友）

★ 风险点：（审核把关不严）

★ 风险点：（虚报冒领）

1.临时救助申请书（收入声明）

申请条件：符合

《克拉玛依市临

时救助实施办法》

（克民发〔2017〕
70 号）、《关于

调整我市困难群

众救助标准的通

知》（克政办发

〔2021〕23 号）

政策的家庭（人

员）

申请人填写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

村（居）委会 5 日内对申请临时救助家庭（人员）的实际情况核

实，符合条件的，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，审核人签名并加盖村（居）

委会公章上报街道审核；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一般情况：街道办事处 10 日内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。符合条件的，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，审核人签名并

加盖街道公章上报区民政局审核；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

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区民政局 5 日内进行审批，确定发放人员，符合条件的向区财政

局申请发放一次性“临时救助金”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

请人告知原因。

区财政局部门及时审核并拨付补贴资金

（每月 10 日前）

发放名单在社

区公示不少于

7 天，如有异

议，要及时上

报有关情况

提供资料：

1.临时救助申请

书

2.申请人及家庭

成员身份证复印

件、户口本复印

件

3.经济核查授权

书

4.其他材料

紧急情况：街道办事处 3 日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

符合条件的，利用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及时将资金从

专户取出发放到位，申请资料采取后补的方式上交区

民政局；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

2.经济核查申请授权书



3.证明材料复印件




